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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加快实现乡村地区空间规划管理全覆盖，规范乡村地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有效指导各县（市、区）科学制订村庄规划管理通则，根据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和规范，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作为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制订村庄规划管理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的依据，“通则”依法报批后作为乡村地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依据。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云浮市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具体包括：

（一）村庄规划（详细规划）未覆盖的乡村地区；

（二）村庄规划（详细规划）已覆盖，管控要求未明确的乡村地区。

位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内的乡村地区的规划管理应同时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并按照经批准的相关保护规划执行。
第三条  底线管控要求

各类乡村建设行为应严格避让山洪、滑坡、泥石流、洪涝、地震断裂带等灾害易发区域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建设的其他区域，落实灾害隐患防范措施，严禁违规新增削坡建房。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线、重大基础设施廊道控制线、河湖管理线、灾害风险防控线等底线管控要求。

第二章 用地管理

第四条  用地管理原则

规划管理坚持村民主体、底线思维、节约集约、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的原则，统筹考虑乡村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规范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第五条  总体布局要求

乡村建设项目应衔接上位规划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等专项规划成果。应充分利用现状闲置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控制村庄建设用地总量，除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或选址有特殊要求的设施项目，乡村建设项目原则上应限定在村庄建设边界内。

鼓励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在充分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将位于村庄建设边界外的现状零星建设用地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方式逐渐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优化生活、生产、生态空间格局。

村庄建设活动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涉及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应先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第六条  农村住房选址布局要求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村庄分类和布点要求，尊重农民意愿，积极稳妥推进零散农村居民点集中集聚，优先利用存量建设用地。

在符合“一户一宅”、底线管控要求，并与现状农村居民点相邻成片的前提下，可使用新增建设用地建房，按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并按程序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第七条  乡村公益性用地选址布局要求

乡村公益性用地指村级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和公用设施用地，包括《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中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特殊用地。

乡村公益性设施布局应结合村庄居民点布局和村民实际需求配置，充分利用现有空间统筹布局，应充分考虑地形地貌、防灾减灾、邻避距离等要素，宜布置在位置适中、内外联系方便的地段，方便村民使用，减少对环境和生活的影响。

路网布局建设应落实县域、镇域道路交通布局安排，与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充分衔接，宜成环、成网布局乡村道路，提升路网的连通性和可达性。村庄内部道路应尊重历史与实际，统筹考虑会车及消防车通行需要。因地制宜规划布局停车场地、鼓励配置公共充电桩等。
第八条  乡村产业用地选址布局要求

乡村产业用地主要包括用于农产品初加工的产业用地、资源依托型的产业用地、农产品流通的物流仓储用地、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商业服务业用地等，主要涉及一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采矿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等。

乡村产业需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统筹谋划，引导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成本高的项目入园，引导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或有条件的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聚。

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等约束条件、不破坏生态环境、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和乡村风貌的前提下，可在村庄建设边界外安排少量建设用地用于农产品分拣、初加工、发展休闲观光旅游而必须的配套设施建设。

第九条  设施农用地选址要求

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引导设施农业合理选址。严格控制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等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使用一般耕地，确需使用的，应经批准并符合相关标准，落实耕地“进出平衡”，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第十条  其他项目选址要求

屠宰加工场、加油站、加氢站、新型储能、建筑垃圾受纳加工场、殡葬设施等有邻避要求的项目，应综合考虑地形地貌、防灾减灾、邻避距离等要素，结合工程、经济、社会等多方因素，减少对环境和生活的影响，满足相关行业选址要求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要求。

第三章  建设控制

第十一条  建筑退让

乡村建设项目建（构）筑物后退铁路、公路、河道、架空电力线路、燃气管道等的距离，各县（市、区）按照《广东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广东省公路条例》《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农村防火规范》（GB 50039-2010）、《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等规范和建设标准要求，在符合消防、施工、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合理制定建筑退让管控要求。

建筑间距应符合《农村防火规范》（GB 50039-2010）、《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等相关要求和建设标准。

第十二条  指标控制

乡村建设项目应结合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建设控制指标，满足项目建设需求。

（一）农村宅基地

各县（市、区）应充分考虑当地建筑文化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因地制宜提出占地面积、高度等宅基地管控要求，并符合当地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相关文件规定。

（二）公益性用地
公益性用地控制指标应执行各行业规范要求，具体根据建设需求确定。

（三）乡村产业用地
乡村产业用地控制指标由各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参照下表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工业用地参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相关规定执行。

表 1乡村产业用地规划控制指标参考表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度/系数（%）
	绿地率（%）
	建筑高度（m）

	商业服务业用地
	1.0-3.0
	30-60
	≥20
	≤24

	工业用地
	0.8-2.0
	≥30
	≤20
	≤24

	物流仓储用地
	0.6-2.0
	30-60
	10-20
	≤24


注:1.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采用建筑系数指标。

2.工业项目用地内部一般不得安排非安全生产必需的绿地，严禁建设脱离工业生产需要的花园式工厂。

3.有特殊情况或特殊行业需突破上述指标，须在地块图则增加必要的说明，并报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程序审批确定。

（四）点状供地项目

点状供地项目按照项目建设方案核实技术指标，主要控制其建筑高度、建筑总面积、道路交通等要素，对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不作控制要求，特殊设备高度须突破限制的，应征得民航、电力等部门同意。

第四章  风貌管控

第十三条  总体要求


乡村风貌应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要求，尊重村庄原有传统格局，延续传统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加强与自然山水的融合协调，结合道路、山、水、林、田、湖等现状资源构建有机交融的空间关系，保护自然生态和乡土人文环境。鼓励开展庭院绿化、古树名木保护提升等绿化美化，充分利用“四旁五边”用地因地制宜布局绿化空间，推进古树公园建设，提升乡村绿化的整体风貌。

第十四条  “光伏+建筑”风貌管控要求

利用农村建筑安装屋顶光伏发电设施的，应符合广东省“光伏+建筑”应用试点涉及安全和风貌管控相关政策要求。“光伏+建筑”应确保光伏设施与建筑整体造型、色彩相一致，项目整体风貌与周边建筑物、人文景观风貌相协调。加强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沿线、城乡风貌示范带、重要片区、重要地段及重要节点的光伏项目建设管理。严禁利用光伏设施加装形式进行实际违法建设的行为。

第十五条  农村住房风貌管控要求

农房建设应按“一村一貌”、全面落实“带图审批”等要求，体现地域风貌特色，明确农房色彩、高度、立面、材质等风貌管控要素，构建统一协调的农房建筑风貌。

第十六条  乡村公共设施风貌管控要求


乡村公共设施建设风貌应体现地域风貌特色，保持建筑风格、色彩与乡村地域风貌相协调。公共空间应体现功能性、文化性和艺术性，注重人文关怀，增强村民文化自信。有邻避要求的乡村基础设施，宜进行隐蔽性设计，加强设施界面的景观化处理。

第十七条  乡村产业建筑风貌管控要求


乡村产业建设风貌应与生产经营产业内容相匹配，尊重地域文化，注重生态环保，提倡采用本土材料、可持续和环保建筑材料。商业服务业建筑应注重商业品质和氛围营造，建筑外环境宜增添艺术元素和休闲设施；工业、物流仓储建筑在满足生产需求的同时，应注重体量、色彩与周边建筑环境协调。

第十八条  传统村落风貌管控要求

在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及设施应与村落整体风格协调，避免破坏传统村落景观风貌；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遗存应严格保护，禁止侵占、损毁，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持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鼓励合理利用乡村古建筑、传统民居用于村史馆、博物馆、名人馆、展示馆等公共设施，以及乡村产业发展。鼓励设立传统村落保护基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修缮利用。

第五章  弹性管制

第十九条  总体要求

为推进设施共建共享和复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集约节约水平，在不突破国土空间底线管控和规划强制性内容、不涉及村庄安全问题、不影响村庄公共利益及村庄整体风貌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用地弹性管控。

第二十条  用地功能调整要求

鼓励功能用途互利、环境要求相似或相互无不利影响的用地进行混合或变更转换使用。用地优先混合或变更转换为乡村公共设施用地。涉及保护公共利益、生态环境和保障城乡安全的用地应严格控制，保障其必需的用地规模，不得随意占用或变更。

在确保安全、满足有关行业规范及主管部门要求下的前提下，鼓励对依法登记的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合利用，发展乡村民宿、农产品初加工、电子商务、民俗体验、文化创意等农村产业。

鼓励开展“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充分利用现有空间，综合行政管理、治理服务、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功能复合设置；支持留白用地根据需要确定村庄建设用地类别，允许用地功能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严禁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名开发商品住宅、别墅、酒店、公寓等房地产项目。严禁擅自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改变用途或分割转让转租。严禁以设施农业为名，占用耕地违法违规建设与农业发展无关的设施；严禁在农业大棚内违法占用耕地建设住宅、餐饮、娱乐等非农设施。

第六章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核发管理

第二十一条  规划许可依据

各县（市、区）应结合实际，根据各类型项目管理要求，明确各类型项目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依据。
（一）可不编制地块图则的，直接以“通则”为依据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二）须编制地块图则的，以经批准的地块图则为依据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三）不适用“通则”的，以经批准的村庄规划（详细规划）或规划设计条件为依据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在尊重乡村地域风貌特色的前提下，鼓励各县（市、区）简化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小型农村取水设施、垃圾储运、公厕、村配电房、开关站、环网柜等乡村公益性设施项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审批流程。

第二十二条  地块图则编制程序

地块图则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编制，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并完成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提交县（市、区）自然资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审核后，按项目类型情形，由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作为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依据。
批准后的地块图则须提交符合入库要求的矢量数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进行监管。
第二十三条  地块图则内容要求

地块图则内容包括地块位置、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容积率、计容建筑面积、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地率、配套设施建设要求、建筑风貌引导、建筑退让、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控制要求等管控要求。各县（市、区）应结合实际制定地块图则命名规则，按照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项目，合理设置地块图则内容。

涉及使用留白用地、土地混合使用或用地性质变更转换、有邻避要求或资源依托型的项目，须在地块图则中增加相关内容说明。

第七章  实施监督

第二十四条  实施监督

各县（市、区）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筹、相关部门协同、村民和集体组织全程参与的规划编制和实施保障机制，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服务。

“通则”实施过程中，县（市、区）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通则”明确的管控要求，严格规范各类乡村用地建设行为，并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强化跟踪管理、开展监督评估。

第二十五条  评估调整

“通则”批准后，各县（市、区）应根据实施情况适时开展评估调整，因乡村地区开发保护利用需要，确需修改“通则”的，应当由组织编制机关按照原审批程序组织修改、报批。 

“通则”修改原则上不能突破县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约束性指标，确需调整的，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先修改相应层级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对“通则”实施后新编制村庄规划（详细规划）的区域，应做好与“通则”实施情况的衔接工作。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有效期

本规定自2025年11月14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1月13日。

第二十七条  其他事项  

本规定与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不一致的，或新出台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另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地块图则制图样式（示例）

图一：集中居住地块图则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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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公益性用地地块图则样式

[image: image2.jpg]xxB (X) xx$ExxF 22 m [ B e e R & N

REGRRLL IR  EREE

N

(S ——
1
S || xamras
9 ; o] AT -1 FSESTiRIPLR
KXXXXX oo (AR U S ek RERBHEE (K

- r ] Emeanse || sesimeE

E-g-- maRits

HERGAR

| kxexxm

HBRYEHIEAR— T2

TERER e
(FEFXK) "+
xx FA

XXXXXX XXXXXX

EIEEK (BHAEESEPRIFRMAE)

XXXSEARBFF XXAXXH 4t XXXXXXXX Gl 2480 o) ]

L5 R -
1. HREININERRGIR AR . AR, SRR, @HSE. ZREmFEHERMEANE. MR, BRFRHRISEZK.
2, HREIMRRIE EHRRE L= E AL F2REEELFERESRHFEETTERHERR, HHE EfIR1:500-1: 10000 « DEFGEFEMEIRSLS




图三：乡村产业地块图则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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